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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引言  

 

 

背景  

 

 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（竞咨会）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成

立，专责研究和检讨与竞争有关的事宜，并提出意见。竞咨会

致力推动香港的可持续竞争，以提升经济效益和促进自由贸易

的政策，从而惠及消费者和商界。  

 

2 . 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，竞 咨 会 发 表《 竞 争 政 策 纲 领 》，说明 政

府竞争政策的目标。为补充该份纲领的内容，并让各个行业认识

典 型 的 反 竞 争 行 为 和 活 动 ， 竞 咨 会 再 于 二 零 零 三 年 公 布 一 套 指

引。  

 

3 .  竞 咨 会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成 立 竞 争 政 策 检 讨 委 员 会 （ 检 讨 委

员会），负责检视香港竞争政策的未来方向，并就此提出建议。

二零零六年六月，检讨委员会向竞咨会提交报告，建议政府制订

新的跨行业竞争法。  

 

4 .  政 府 于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展 开 制 订 跨 行 业 竞 争 法 的 公 众

咨询，并于二零零八年五月就订立竞争法的详细建议，再征询公

众意见。  

 

5 .  基 于 公 众 广 泛 支 持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向 立 法 会 提

交《竞争条例草案》。条例草案于二零一二年六月获立法会通过，

成为《竞争条例》（第 619 章）（《条例》），并于二零一五年

十二月十四日全面实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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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事务当局与竞咨会在《竞争条例》实施后的协调安排  

 

6 .  《条例》订定法律架构，禁止和阻遏各行业的业务实体  1

从事目的或效果是妨碍、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竞争的行为。  

 

7 .  《条例》由两个独立的法定机构执行，即竞争事务委员会

（竞委会）和通讯事务管理局，后者在与广播及电讯业相关的竞

争事宜上与竞委会共享管辖权。与《条例》有关的反竞争行为的

投诉，由该两个机构处理。  

 

8 .  另一方面，竞咨会负责处理针对以下事宜的投诉：  

 

( a )  政府机构和不受《条例》所订竞争守则和执法条文规

限的团体或人士涉及反竞争行为；以及  

 

( b )  在《条例》下获得豁免的协议、行为和合并没有遵守

相关条件或限制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「业务实体」指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（不论其法定地位或获取资金的方
式），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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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竞咨会二零一九年的工作  

 
9 .  二零一九年，竞咨会处理了 11 宗 个 案 ， 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与政府政策和措施有关的个案  

 

个案  1：  关 于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印 刷 服 务 标 书 所 列 的 要 求 （ 个

案完结）  

 

10 .  投诉人在二零一六年提出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康文署）

标书内所订的其中一项要求，规定准印刷服务供应商在提交报价

书时，须一并附上列有由其印刷的 20  本定价书清单，而每本书

须逾 200  页。投诉人指该项要求武断，并过度减少该投标的竞争。 

 

11 .  随 着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推 行 支 持 创 新 的 采 购 政 策 ，

便利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后，康文署已放宽相关招

标要求，准供应商无须再提供上述清单或任何书籍样本。  

 

12 .  由 于 投 诉 涉 及 的 事 宜 因 其 后 的 事 态 发 展 而 不 复 存 在 ， 竞

咨会认为无须再作跟进，个案就此完结。  

 

个案  2：  关于康文署签发膳食许可证的招标要求（个案完结）  

 

13 .  投 诉 人 指 称 ， 康 文 署 就 签 发 膳 食 许 可 证 所 发 出 的 招 标 文

件内，有两项关于报价限制和终止合约的条款不公平和不合理。

第一项条款是禁止投标者就其报价向他人传达资料、与他人订立

安排或串通；第二项条款规定，如许可证持有人获批准提前终止

合约，由该人或其有关连人士（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或兄弟姊

妹）提交取代该终止合约的任何标书／报价书要约均会被拒绝。 

 

14 .  康 文 署 已 就 个 案 提 供 资 料 。 鉴 于 上 述 两 项 条 款 分 别 是 用

以 防 止 围 标 形 式 的 反 竞 争 行 为 和 保 障 政 府 收 入 免 受 常 见 不 良 手

法影响，竞咨会认为订立这些条款不属反竞争行为。由于个案并

没有任何清晰明确与竞争直接相关的的事宜，竞咨会决定不就个

案作进一步调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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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  3：  关 于 社 会 福 利 署 就 到 校 学 前 康 复 服 务 征 求 建 议 书 事 宜

（调查中）  

 

15 .  投 诉 人 指 称 社 会 福 利 署 只 邀 请 非 政 府 机 构 提 交 有 关 提 供

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建议书，而私人营办机构（例如中小企业）

并无获邀参与投标程序。  

 

16 .  个 案 已 转 介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调 查 ， 竞 咨 会 会 考 虑 其 调 查 结

果。  

 

个案 4 至 5：关 于运输署发牌予非专营巴士提供居民服务和学生

服务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17 .  两 宗 个 案 分 别 涉 及 非 专 营 巴 士 提 供 的 居 民 服 务 和 学 生 服

务。第一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运输署拒绝向新的非专营巴士服

务供应商发出营办居民服务的新牌照，是令合资格竞投承办某屋

苑居民服务的公司数目减少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并导致车费提高。

第二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由于非专营巴士营办学生服务的牌照

数目有限，某学生服务供应商支配市场，收取高昂车费，但服务

质素欠佳。  

 

18 .  两宗个案已转介运输及房屋局（运房局）调查，竞咨会会

考虑其调查结果。  

 

个案 6 至 8：  关 于 运 输 署 被 指 相对 于非 专 营 巴 士 ，较 优 待 专 营 巴

士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19 .  三 宗 个 案 均 涉 及 运 输 署 被 指 相 对 于 非 专 营 巴 士 ， 该 署 较

优待专营巴士。第一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一家非专营巴士营办

商曾申请增加一条现有路线的服务班次，遭运输署拒绝，但该署

数月后批准一家专营巴士营办商开办行驶相近路线的新服务。  

 

20 .  第二宗个案的投诉人指称，运输署邀请九龙巴士（一九三

三）有限公司（九巴）提供专营巴士服务，却同时取消车费较低

的居民巴士服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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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至 于 第 三 宗 个 案 ， 投 诉 人 指 称 运 输 署 削 减 某 屋 苑 的 穿 梭

巴士服务班次，理由是该服务与九巴所提供的服务重迭。  

 

22 .  三宗个案已转介运房局调查，竞咨会会考虑其调查结果。 

 

个案  9：  关 于 运 输 署 及 地 政 总 署 就 指 定 驾 驶 学 校 用 地 招 标 承 租

造 成 电 单 车 驾 驶 考 试 的 强 制 能 力 考 试 培 训 市 场 出 现 垄

断事宜（调查中）  

 

23 .  投 诉 人 指 称 ， 运 输 署 及 地 政 总 署 将 所 有 指 定 驾 驶 学 校 用

地批予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承租，导致该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垄断

电单车驾驶考试的强制能力考试培训市场。投诉人亦指称，该公

司在承租所有批地后以若干不良手法营办强制能力考试培训。  

 

24 .  个案已转介运房局调查，竞咨会会考虑其调查结果。  

 

个案  1 0：  关 于 发 展 商 在 某 住 宅 区 提 供 交 通 服 务 的 专 有 权 利 （ 调

查中）  

 

25 .  投诉人指出，某住宅区的发展商获赋予专有权利，为该区

提供交通服务，并指称此安排令其他服务供应商无法竞投承办该

等服务，因而可能涉及竞争问题。  

 

26 .  竞 咨 会 秘 书 处 正 就 上 述 个 案 向 运 房 局 索 取 资 料 ， 以 供 竞

咨会考虑。  

 

 

(B)  与不受《条例》的竞争守则和执法条文规限的实体有关的个案  

 

个案  1 1：  关于香港房屋协会「长者安居乐」住屋计划的合约规

定（调查中）  

 

27 .  投 诉 人 指 称 ，「 长 者 安 居 乐 」住 屋 计 划 的 合 约 规 定 ，租 户

须采购由香港房屋协会提供的基本护理服务，这项规定可能构成

反竞争搭售及捆绑销售行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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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.  个案已转介运房局调查，竞咨会会考虑其调查结果。  

 

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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